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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江苏大学法学院青年教师助理教学考核办法》已经学

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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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大学法学院青年教师助理教学考核办法 

为提高我院青年教师立德树人的使命感、提升青年教师

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学能力，确保教学质量稳步提高。根据

《江苏大学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实施办法》（江大校

〔2015〕338号）等有关规定及学院实际，制定本考核办法。 

一、 考核对象 

我院青年教师助理教学考核对象为：所有参加助理教学

的青年教师。其中参加助理教学的对象为年龄在 40 周岁以

下（含 40周岁），无高校教学经历或高校教学经历不足 3年，

准备从事本科教学的青年教师。 

二、考核要求 

助理教学制度实施期间，学院选聘指导教师对青年教师

的各环节教学工作进行指导。 

通过助理教学考核，青年教师能够全面参与并胜任各相

关教学活动，包括独立承担课堂教学任务、指导毕业论文、

指导实践教学、进行教研教改研究、参与课程建设和教学团

队建设等。 

三、考核内容 

根据学校要求，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实施时间原则上

为 3 年，其中第一年为助教培养期，后两年为主讲培训期。

各期的考核内容如下： 

1．助教培养期考核 

在助教培养期间，指导教师指导其完成各相关教学环节



的助理教学任务，包括岗前培训、教学管理文件学习，听课、

辅导、备课、试讲，协助指导实践教学、毕业论文等。 

其中听课不少于 120 学时，参加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

办的活动（名师讲堂、教学沙龙、公开课、专项培训等）不

少于 10次。积极参加校院系各级教研活动。 

各系不得安排青年教师独立承担课堂教学工作。 

2．主讲培养期考核 

在主讲培训期间，指导教师继续对青年教师教学工作进

行指导。  

青年教师每学年听课不少于 60 学时，参加校教师教学

发展中心举办的各类活动不少于 6 次。可以承担一定的课堂

教学主讲任务，其主讲课程的教学班学生人数不超过 60人，

每周授课不超过 6 学时。 

   青年教师需参加课程团队，参与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

实验室建设、思政建设、教学竞赛、教研教改活动及各类教

学能力提升活动， 

3．指导教师指导 

指导教师积极指导青年教师参与各项教学活动，督查、

指导青年教师完成各项任务。通过深入教室、带领指导等进

行现场教学指导，指导青年教师参加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

教学团队建设和教学研究等活动，提升青年教师综合素质。

同时参与各培养期的工作考核，及时提出整改意见，对青年

教师是否正式获得独立主讲资格提出建议。 



四、考核措施和程序 

1．措施 

青年教师需要在指导老师指导下每学期制定相应的阶

段培养环节任务安排表，并遵照执行，同时认真填写青年教

师助理教学记录。 

2．考核程序 

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工作实施两期两级考核制，助教培养

考核通过后方可进入主讲培训期，主讲培训考核通过正式获

得独立主讲资格。 

第一级考核由系负责，安排在参加助教培养半年后进

行，重点考核跟班听课、课程辅导、答疑、上习题课和批改

作业等情况。 

第二级考核由学院负责，安排在参加助教培养九个月后

进行，重点考核试讲、参与实践环节和教学基础建设情况。

学院考核结果分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级。考核不合格

的，延长培养期半年或一年。第二级考核合格之后，方可提

交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进入校级检查验收考核。 

 

附件：法学院两期考核内容明细表（共 4 份） 

 

 

 

 
 



表一 

助教培养期考核（第一学期） 

学习内容 性质 考核验收情况 

听课记录 60学时 必须   

导师评价（听课学习） 必须   

批改作业记录 1-2 次 必须   

辅导答疑记录 1-2 次 必须   

导师评价（辅助教学） 必须   

参加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活动至少 5次 必须   

岗前培训及相关科目测试（或下学期） 必须   

试讲 1次 

五选二 

  

协助指导实习 1门   

协助指导毕业论文 1-2人   

参与教学资源建设   

参与教学设计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二 

助教培养期考核（第二学期） 

学习内容 性质 考核验收情况 

听课记录 60学时 必须   

导师评价（听课学习） 必须   

批改作业记录 1-2 次 必须   

辅导答疑记录 1-2 次 必须   

导师评价（辅助教学） 必须   

教学设计及 PPT 必须   

试讲或参与院内讲课比赛 1次 必须   

参加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活动至少 5次 必须   

导师评价（教学准备） 必须   

助教培养期小结与心得 1篇 必须   

协助指导实习 1门 

三选一 

  

协助指导毕业论文 1-2门   

参与教学资源建设   

 

 

 

 



表三 

主讲培养期考核（第一年） 

学习内容 性质 考核验收情况 

听课记录 5学时 必须   

参加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活动至少 3次 必须   

试讲或参与院内讲课比赛 1次（全英文

/信息化） 
必须   

教学日历、教案、多媒体课件制作 必须   

承担一定的课堂教学主讲任务 必须   

参加教研活动主题研讨 必须   

积极参加各类教学专项培训 3次 必须   

主讲培养期第一年小结与心得 1篇 必须   

参加教学团队建设和教学研究 

六选三 

  

参与实践环节   

参与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   

协助指导毕业论文 1-2门   

参与教学沙龙、公开课等研讨  

写作教研教改论文  

 



表四 

主讲培养期（第二年） 

学习内容 性质 考核验收情况 

听课记录 5学时 必须   

参加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活动至少 3次 必须   

试讲或参与院内讲课比赛 1次（全英文

/信息化） 
必须   

教学日历、教案、多媒体课件制作 必须   

承担一定的课堂教学主讲任务 必须   

参加教研活动主题研讨 必须   

积极参加各类教学专项培训 3次 必须   

主讲培养期第一年小结与心得 1篇 必须   

协助指导毕业论文 1-2门 

六选三 

  

参加教学团队建设和教学研究   

参与实践环节   

参与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   

参与教学沙龙、公开课等研讨  

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 

 


